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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住宅合作運動永續發展之借鏡

張 堅 華

一、前 言 

「住宅」是每一位國民「安身立命」

最基本的生存權，是弱勢庶民安居樂業最

根本的安定力量，是推動國家邁向「國泰

民安」，以達安康祥和社會之願景，是政府

施政最迫切、最優先的住宅政策。雖然往

日政府推動國民住宅到今日的社會住宅，

但進度緩慢，而績效不彰，因此產生許多

以營利為唯一目的建商，大量興建許多豪

宅、高級公寓、或一般住宅，因興建過量

而閒置數十萬戶，但對興建社會住宅無利

可圖，興趣缺缺。尤其政府對於中低收入

社會住宅興建績效不彰，與國際各先進國

家作比較，有天壤之別，是我國弱勢庶民

居住正義的不幸。雖然政府開始籌劃興建

大批社會住宅，如缺少軟體的住宅公用合

作業務之公益制度，唯有硬體的「水泥欉

林住宅社區」而已，必大打折扣，如失去

住宅公用合作業務之公益制度永續發展目

標，弱勢庶民居住於社會住宅社區內，缺

乏公益制度與設備，生活起居自然發生被

剝削與產生許多壓力及不便之處甚多，是

美中不足的重大問題。

為何歐美各先進國家對於住宅合作永

續發展之用心，無論在政策、法律、行政

等各方面之獎勵與扶助，均建制一套可長

可久的制度與溝通協調平台，所以歐美住

宅公用合作社公益制度產生良性循環發展，

是歐美先進國家弱勢庶民居住正義之福，

為何我國政府既無良策又無配套，無法落

實推動社會住宅公益特質之正軌發展，是

執政者應深思檢討。

二、住宅公用合作社依法推動社會住

宅公益照顧呈現多元面貌 

依合作社法第 3條：「公用；設置住宅、

醫療、老人及幼兒社區照顧相關等公用設

備，供共同使用之業務」。是住宅公用合作

社之公益本質展露無遺，更是政府發展「社

會住宅」不可缺少的最佳配套措施，提供

弱勢庶民安身立命居住良好生活環境，其

公益多元性面貌簡略說明如下：

(一)住宅公用合作社興建集合住宅社區，其

中公用設備可提供無房屋居住的國民

承租公用設備之利用。並依合作社法第

24 條：「(前略)依交易額多寡，每年可

得交易分配金」，減輕弱勢庶民租金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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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二)依法興建設置醫療家醫中心，配合各醫

院轉診制度，不必疲於奔命各大、小醫

院之間，減少醫療浪費及提高醫療方

便。

(三)依法可設置老人照顧育樂中心，在社區

內接送更方便，兒女不必為照顧老人，

長途跋涉而苦惱，在住宅社區內隨時探

望、照顧、陪伴既方便又溫馨、建立三

代同堂之幸福生活交流。

(四)依法可設置幼兒照顧中心，促使父母親

安心就業工作，就近接送既方便又溫

馨。

(五)依法可設社區日常生活必須品之消費

中心，以減輕經濟負擔，上班族在下班

後，可快速在住宅社區內就近購買生活

必須品，不必到遠處市場購物之不便，

既節省交通費用又產生省時、節能之功

能。年終結算盈餘時，依合作社法 24

條:「(前略)以社員交易額多寡發放交易

分配金」，減輕社員經濟負擔。

以上公用設備，可聘請專業經理人士供社

區之社員在互助組織基礎上，共同經營、

管理，建立社區生活起居安全、健康、方

便、舒適的生活機能及減輕經濟負擔之良

好居住生活環境，並可依使用者付費方式

提供社會上需要之民眾依合作社法第三條

之一規定：「(前略)可提供非社員使用百分

之三十(後略)」。依法彰顯住宅公用合作社，

充滿公益特性之法定事項展露無遺，是政

府推動社會住宅政策必要之最佳配套措施。

雖然合作社法第 3 條及第 3 條之 1 有良法

美意公益制度之規範，但政府未能在土地、

資金及政策，依憲法第 145 條第 2 項「合

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與合作社

法第 7 條之 1：「(前略)中央主管機關應設

置合作事業發展基金」之立法意旨及國產

法公有非公用土地出租規定，應依法落實

獎勵與扶助住宅公用合作社之公益制度發

展，但長期以來，各級政府與政黨，不但

不落實施政，而且充而不聞，束之高閣，

形同具文，塑造空中樓閣，打擊弱勢庶民

無法分享良法美意的立法成果，是國家社

會長期損失及弱勢庶民之不幸，其何以堪，

甚為可惜！

三、住宅公用合作社之公益制度，具

有發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之合作精神，更是社會住宅必需

要的配套措施，說明如下： 

(一)依合作社法第一條「本法所稱合作社，

謂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基礎上，以

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利益與生活

改善(後略)」，以達分配大眾化非私有

化為宗旨。

(二)依合作社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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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餘應提撥百分之十以上為公積金」

（以穩定合作社財務基礎）基隆市第一

住宅公用合作社每年結餘提撥公積金

65%，以充實業務及財務穩固基礎。

(三)依合作社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前略)

提撥百分之五以上為公益金」（專款專

用於社區公用設備或社會公益之用）。

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提撥公益

金 10%。已累計近千萬元。

(四)依合作社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前項

結餘、經提出社員大會決議不予分配時，

得移充社員增認股金或撥作公積金」確

保住宅公用合作社之社員基本財產權，

並增進住宅公用合作社業務、財務奠定

深厚良基。

(五)依合作社法第二十二條：「社股年息不

得超過百分之十，無結餘時，不得發息」。

既保障社員投資效益又健全合作社財

務基礎。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每

年結餘依法配發股息百分之十之最高

標準，多年來配發股息數千萬元於全體

社員。

(六)住宅公用合作社之公用設備提供無房

屋居住之社員承租利用，並依合作社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按交易額多寡發放交

易分配金，回饋承租「公用設備」之社

員。以減輕利用「公用設備」之社員租

金負擔。

(七)辦理社員及社員子女獎學金，每年頒發

數十名優秀獎學金。

(八)舉辦九九重陽敬老活動，頒發敬老金，

高齡社員年齡 70 歲以上一千元、80 歲

以上二千元、90 歲以上五千元，發揮

人性光輝溫暖之敬意。

(九)辦理社員婚、喪喜慶之祝賀與慰問事

項。

(十)年終贈送日曆或紀念品，感謝社員之合

作與支持。

(十一)舉辦社員健行活動，並辦理合作教育

有獎徵答，獎品豐富，社員參加踴躍，

建立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社員交流，促進

社員了解合作制度。

(十二)曾經辦理合作俱樂部，供社員康樂利

用並舉辦家政補習班或成立烹飪教室

等活動，以提升社員居家生活水準。

(十三)基隆市第一住宅公用合作社在極為有

限的資源下，仍盡棉薄之力，增進社員

福利，如果政府能積極依「憲法」第 145

條第 2 項獎勵與扶助住宅公用合作社公

益特性發展，必定促進住宅公用合作

社，發揮更大公益特性，促進社會安居

樂業，長治久安，祥和願景。

四、探討我國住宅公用合作社永續發

展的困境，環顧四周，困難重重，

所以全台灣住宅公用合作社落實

經營住宅公用合作業務，僅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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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其因何在？簡略說明如下： 

(一)我國係合作事業立憲的國家，依憲法第

145 條第 2 項：「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

獎勵與扶助」之立法意旨，但各級政府

與政黨均視若無睹，束之高閣，形同具

文，置之不理。不但違憲而且深刻阻礙

合作事業發展，既深且遠，無法計量。

(二)聯合國於 2001 年第 56 屆第 88 次大會

通過：「創造有利於合作社發展環境準

則」請會員國在檢討法律及行政制度或

政策施政，應確保有利於合作社發展之

環境，以利國民合作經濟發展之國際規

範。不幸的是我國各級政府僅重視資本

主義發展，忽視民生主義合作經濟發展，

置若罔聞，置之不理，視若無睹，無法

與國際合作事業接軌。

(三)依合作社法第 7 條之 1：「中央主管機

關為推動前項業務，並落實合作社之獎

助，應設置合作事業發展基金，基金之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訂定

之。」但行政院不依法行政，至今無影

無蹤，不聞不問，但政府對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基金編列預算近千億，每年又提

撥數拾億元補助，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基

金績效不彰，農委會之農業發展基金數

百億元、、等數拾種各類基金，但合作

事業發展基金至今零預算。由此事證已

立竿見影，深深了解政府忽視合作事業

發展之嚴重性，既違憲違法又不遵守國

際規範，成為國內、外笑話。

(四)因為合作經濟事業是由弱勢庶民之經

濟結合，所以合作經濟是庶民經濟的核

心價值，尤其合作社經濟體質是「先天

不足」，必須依靠政府「後天關心」，必

須依法獎勵與扶助住宅公用合作社，建

立自立自強健康體質與實力，才能充分

展示住宅公用合作社公益特性體制之

效益，以達政府「住者有其屋政策及安

康社會之目標」。在台灣地少人稠、地

價昂貴土地取得困難，政府之公有非公

用土地出租辦法應釋放於住宅公用合

作社，以便發揮住宅公用合作之公益業

務逢勃發展，是我國弱勢庶民之福。依

憲法、住宅法、國有財產法及合作社法

相關規定，興建社會住宅結合住宅公用

合作社公益特性之效益，才能發揚社會

住宅之住宅公用合作社公益精神；「我

為人人、人人為我」之公益特質，直接

充實社會住宅社區良好居住生活環境，

間接影響整個社會善良氣氛的改善。

以上各種法定事項，政府未能依法行政，

無動於衷，長期以來，對住宅公用合作社

之獎勵與扶助，毫無建樹可言。

〈本文作者張堅華係保證責任基隆市第

一住宅公用合作社理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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